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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學生學習成效評估補助專案 

113.03.13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一、 目的 

為深入了解本校學生學習情形與成效，鼓勵校內教職員結合各項資源投入學生學習研

究，發展獨特教學特色，提升教學品質，促進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中原大學學生學

習成效評估補助專案」(以下簡稱本專案)。 

二、 專案議題 

需配合本校當前重視與推動之重點目標，由教務處規劃並委託專案團隊執行。 

三、 申請人資格 

本校專任教職員。 

四、 計畫執行時程 

期程以 12個月為原則，將依各專案實際執行日期討論與訂定時程。執行期間內須完成專

案計畫執行、經費核銷與成果報告撰寫等工作內容。 

五、 專案補助金額及核銷規定 

(一) 本專案核定件數依年度預算為準。 

(二) 每件專案補助業務費以新台幣 5 萬元為上限，且須提供經費支用規劃表，經核定方

得支用。 

六、 成果報告繳交及運用 

(一) 本專案成果報告格式由教務處學生學習發展中心提供，並依規劃之內容撰寫。 

(二) 本專案於計畫執行期程結束後，一個月內須繳交專案成果書面報告 1式及電子檔。 

(三) 若專案未於完成期限內完成計畫並繳交成果報告者，須繳回核定經費全額。 

七、 其他事項 

(一) 執行專案計畫之教師因執行專案取得之學校各項資料，必須遵守個人資料保護法使

用資料，並不得以任何形式外洩，並簽定「保密同意書」。 

(二) 本專案所需經費由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或其他教育部獎補助款經費支應，經費核

銷應依相關規定辦理，預算用畢即不再受理申請。 

(三) 本專案經教務處處務會議通過，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